
附件：

“粤地优品”品鉴餐厅许可评审工作规范

（试行）

为规范并推进“粤地优品”品鉴餐厅的许可授权工作，确

保评审过程的专业性、权威性与公信力。为服务“百县千镇万

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广东地理标志产品等“粤地优品”

与岭南餐饮文化深度融合，构建从田间到餐桌的高品质消费场

景，并以此助力乡村振兴与区域经济发展，现建立科学、严谨、

高效的许可评审机制。依据广东商标协会发布的《关于启动“粤

地优品”品鉴餐厅申报工作的通知》《“粤地优品”商标使用

管理办法（暂行）》《广东商标协会地理标志工作委员会管理

办法（试行）》等相关文件精神，特制定本规范。

第一章 组织架构与职责

1.1 广东商标协会地理标志工作委员会

广东商标协会地理标志工作委员会是“粤地优品”品鉴餐

厅评定工作的最高决策机构，负责统筹整个评定活动并审定最

终结果。

主要职责如下：



（1）审议、修订和批准“粤地优品”品鉴餐厅的整体工

作方案、评审标准等。

（2）监督整个评审过程的合规性与公正性。

1.2 活动承办单位

承办单位是评定工作的具体执行机构，负责评审工作的日

常组织与运营管理，保障评审流程顺畅高效。

主要职责如下：

（1）负责受理申报单位提交的申报材料，并依据申报要

求对材料的完整性、规范性进行初步形式审查。

（2）从广东商标协会专家库中遴选并抽取相关领域专家，

组建评审专家组。

（3）组织协调专家组开展材料评审和现场审查工作，包

括分发材料、评审会议组织及安排现场审查安排等。

（4）汇总专家组的评审意见与评分结果，撰写评审工作

报告，并向广东商标协会地理标志工作委员会提交建议入选名

单。

（5）负责评审过程中日常事务的处理与协调。

1.3 评审专家组

专家组是评审工作的核心技术支持力量，由承办单位负责

组建，成员从广东商标协会专家库中遴选产生，对评审结果的

专业性负责。

专家构成：专家组成员应涵盖粤菜烹饪、食材供应链、岭

南文化、餐饮管理、知识产权、美食文化传播、品牌营销及食

品安全等与评审标准相关的专业领域。



主要职责如下：

（1）依据《“粤地优品”品鉴餐厅评分标准》，独立、

客观、公正地对申报材料进行专业评审与评分。

（2）参与评审会议，对存在争议的申报单位进行集中讨

论，形成一致意见。

（3）根据安排参与现场审查，核实申报材料的真实性与

一致性，并提交审查报告。

第二章 申报与评审程序

2.1 申报程序

（1）申报受理：符合申报条件的餐饮企业应按照官方通

知要求，将完整的电子版申报材料提交至指定邮箱

（ydyp@gdta.com.cn）。申报实行常态化受理机制。

（2）材料初审：承办单位在接收申报材料后，依据《“粤

地优品”品鉴餐厅申报表》的要求，对材料的完整性与规范性

进行初步审核。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格式要求的，将通知申报

单位在规定期限内予以补正。

2.2 专家评审

（1）材料评审：通过初审的申报材料由承办单位统一分

发至专家组成员，专家依据《“粤地优品”品鉴餐厅厅评分标

准》进行独立评审与评分。



（2）评审会议：承办单位定期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议，

由专家组对各申报单位评分情况进行集中讨论，对评分差异较

大的申报单位进行复核，形成综合得分。

3.结果分档：依据最终综合得分，评审结果分为三个档次：

○85分及以上：直接通过评审。

○70分至85分（不含85分）：进入现场审查环节。

○70分以下：不通过。

2.3 现场审查

对专家评审得分在70至 85分区间的申报单位，承办单位

组织专家组开展现场审查。核查小组须依据《“粤地优品”品

鉴餐厅厅评分标准》中的“现场审查方法”进行实地评估，并

撰写《现场审查报告》，提交明确的核查结论。

2.4 公告与授牌

承办单位负责汇总企业书面材料评审及现场审查结果，

上报广东商标协会地理标志工作委员会进行最终审定。审定

结果由广东商标协会统一发布。

2.5 评审费用

为保障评审工作的顺利开展，评审费用由承办单位根据

评审工作的实际成本（包括专家组织、材料审阅、现场审查

等）进行核算并按规定收取。



第三章 工作纪律与监督

3.1 利益冲突回避制度

（1）主动申报：所有参与评审工作的人员（包括广东商

标协会地理标志工作委员会委员、承办单位工作人员及专家组

成员等），须在参与工作前签署《利益冲突声明书》，主动申

报任何可能影响评审公正的利益关系。

（2）执行回避：评审过程中，如相关人员与申报单位存

在直接利益关系或可能影响公正判断的情形，须主动提出回

避。被回避的人员不得参与该单位的的评审、讨论及决策。

（3）违规处理：对未按规定回避或隐瞒利益关系并影响

评审结果的，一经核实，立即取消其评审资格，并规定追究相

应责任。

3.2 保密纪律

（1）签署协议：所有参与评审工作的人员必须签署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保密协议》。

（2）保密内容：保密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申报单位的商业

秘密、评审过程讨论内容、专家个人评分及评审结果公布前的

所有相关信息。

（3）违规追责：对违反保密协议的行为，广东商标协会

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3.3 责任追究

对在评审工作中违反本规范的行为，广东商标协会将视情

节严重程度，采取内部通报、暂停或取消专家资格、追究相关

法律与经济责任等措施予以处理。

3.4 申诉与复议机制

（1）申诉条件：申报单位如对评审结果存在异议，且认

为评审过程存在违反本规范的程序性错误的，可在结果公示期

内向广东商标协会地理标志工作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对专家

基于专业判断所作评分不属于申诉受理范围。

（2）申诉处理：广东商标协会地理标志工作委员会在收

到申诉后组织核查。如核实存在影响评审结果的程序性错误，

将重新审议该单位评审结果。复议结论为最终决定。

第四章 附则

4.1 解释与修订

本规范的最终解释权和修订权归广东商标协会所有。

4.2 生效日期

本规范自2025年 8月 12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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